
桓台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规范推进旧村改造工作实施
办法的通知

桓政字〔2018〕98 号

 

各镇人民政府，城区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有序推进旧村改造工作，促进城乡统筹发展，规范旧村改造申请、审批、

监管，按照《桓台县国土空间综合规划（2014—2030 年）》《桓台县城总体规

划（2017—2035 年）》《桓台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确定

的发展方向，依据《中共桓台县委 桓台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工作的意见》（桓发〔2012〕9 号），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申报审批

坚持政府主导、计划管理、稳步推进原则。全县旧村改造审批实行年度计

划管理制度。各镇拟实施旧村改造的村应于每年 11 月底以前向县旧村改造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房管局）申报下一年度改造计划，经县政府批准列入年

度计划后，方可开展旧村改造相关准备工作。

（一）申报标准

1.计划实施旧村改造的村，必须符合《桓台县国土空间综合规划

（2014—2030 年）》《桓台县城总体规划（2017—2035 年）》《桓台县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2.《旧村改造实施方案》《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由所在镇政府组织旧村改

造村召开全体村民代表会议，经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农户签字同意率达到

98%以上，并将表决情况在本村张榜公示 7 个工作日。村与农户签订《旧宅拆

除协议书》，签约率不低于 98%。



3.《旧村改造实施方案》《拆迁补偿安置方案》通过所在镇人民政府审核；

《资金可行性论证方案》通过县财政局审核；《旧村改造用地方案》通过县国土

局、规划局审核。

（二）申报与审批

具备以上申报标准的村庄，填写《桓台县旧村改造申请表》，提出旧村改

造申请。申请内容包括：

1.申请报告

（1）村庄基本情况（人口、户数、旧村面积、土地利用现状等）。

（2）旧村改造具体实施内容（包括新村位置、规划用地面积、建筑面积、

安置户数、投资额度与资金来源等）。

（3）拟用周转用地总面积及分年度使用、归还计划。

（4）旧村改造完成时间及各年度计划安排（包括年度拆旧、建新计划）。

（5）为实施旧村拆迁改造所采取的措施和办法。

（6）县财政局、国土局、规划局、镇政府出具的审核意见。

2.附件

（1）村民代表大会决议通过的《旧村改造实施方案》和 98%以上村民同

意旧村改造签名表。

（2）旧村改造详细规划批复文件和图件。

（3）1999 年后政府征用该村土地的文件。

（4）经核实的人口数量、分户明细表。

（5）《旧宅拆除协议书》。

（6）旧村勘测定界图。

（7）旧村影像资料。



以上资料齐全后，经所在镇政府初审同意，由县房管局根据相关部门审核

后的《旧村改造实施方案》、新村建设规划及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等指标

进行测算和分析，召开相关部门参加的旧村改造可行性论证会议和村民代表听证

会，会议通过后，行文上报县政府审批。

（三）实施与监管

1.拟实施旧村改造村，经县政府批准后，县房管局与镇、村签订《旧村改

造目标责任书》。

2.根据新村规划设计、安置户数，县国土局按程序办理用地手续，分年度

供给旧村改造用地。新村建设原则上分两期实施，首批供地应达到户均一套楼房。

旧村拆除腾空完成后，根据《旧村改造实施方案》及实际需求实施供地。

3.所在镇人民政府对新村建设项目实施全程监管，对项目资金、建设工程、

安全管护负总责；各镇应设立旧村改造专项资金账户，县财政局、审计局对旧村

改造资金实施跟踪监管。

（四）检查与验收

由县房管局牵头，组织旧村改造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定期对各镇村旧

村改造项目实施情况进行阶段性检查、督促、验收。

旧村改造项目总体完工验收条件为：安置区建设完成、旧村腾空拆除完毕、

村符合《桓台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桓台县城乡总体规划》的土地已实施储

备。

达到验收条件的村，由镇、村向旧村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交书面申请，

由县房管局牵头，组织相关单位进行验收，并出具验收意见。

二、配套政策

（一）在城镇规划区内，实施旧村改造的村，依据县政府 1999 年 1 月 1

日以来征收该村土地面积总额 10％的比例，在旧村址节余土地范围内（旧村址



面积-新建安置区面积）为村集体提供国有土地用地指标，统筹用于新农村建设

和开发经营。

（二）经营性用地指标净收益，在旧村改造项目完成并验收合格后进行政

策兑现和资金清算。其中，对项目所在村，政策兑现限额为新建安置区人均建筑

面积不超过 50㎡部分（含公建建筑面积）的建设成本及配套费用，由县建设主

管部门（县房管局）进行确认，报县政府批准后执行；政策兑现后若有剩余资金

由所在镇统筹使用，镇域统筹资金纳入县财政专项资金监督管理，专项用于旧村

改造或基础设施配套建设。

（三）经营性用地指标净收益，按照项目建设期内该村土地成交价格加权

平均价及项目建设期末该村被征用土地数量为依据计算净收益；因城乡规划、供

地计划等原因，经营性用地指标无法实现净收益的，参照同期同类地段土地净收

益平均价格执行。

（四）旧村改造资金原则上用市场化方式解决。确需使用县财政启动资金

的，由所在镇向县房管局提出申请，报县政府批准后，在本村预期或已实现经营

性用地指标净收益的 70%以内，根据工程进度先行借支，县财政局按市场化融

资办法提供。

具体实施条件如下：

1.项目建设期内（自取得施工许可证之日起 24 个月），完成旧村改造任

务并验收合格的，给予政策兑现，借支财政资金利息全额奖励给镇村。利用社会

资金的，享受相同资金奖励。

2.非因不可抗因素，逾期一年内完成并验收合格的，给予政策兑现。

3.非因不可抗因素，逾期三年内完成并验收合格的，按可享受政策的 60%

进行兑现；逾期仍未完成的，不再享受政策，返还借支资金本息或由县财政从镇

域统筹资金中收回。



（五）本办法实施前，已超过项目建设期 2 年且旧村仍未拆除的村，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旧村拆除、土地储备并验收合格的，可享受原经营性用地

指标收益政策；非因不可抗因素，逾期仍不能完成的，不再享受经营性用地指标

收益政策。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统一领导。旧村改造工作涉及面广，跨越时间长，政策性强，

直接关系到镇村的切身利益。要建立健全政府主导、部门协调、镇村参与的公开

透明工作机制，成立由县长任组长，分管县长为副组长，县发改、财政、国土、

住建、审计、房管、规划等部门及各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旧村改造工作领

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组织协调、政策拟定、措施落实、监督

检查等工作。

（二）严格规划控制。各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村镇建设规划、旧村改造

规划一经批准，不得随意修改。确需修改的，必须按法定程序依法报批。在批准

之前，不得突破原规划建设。

（三）严肃财经纪律。要加强资金管理，专款专用，专帐核算、封闭运行，

严禁截留、挤占和挪用。加强项目资金动态监管，严禁高息借用社会资金参与旧

村改造工作。

（四）落实监管责任。各镇、各部门要切实加强监管、创新思路、突出重

点、狠抓落实。对违反规划、未批先占、非法用地等行为公开曝光，依法严肃

处理，为乡村振兴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实施办法》由县旧村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

执行，有效期三年。

 

附件：桓台县旧村改造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



 

 桓台县人民政府

2018 年 11 月 16 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桓台县旧村改造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

 

组  长：边江风  县委副书记，县长

副组长：刘  俊  县委常委，副县长

成  员：赵曰珠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王  超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县投诉中心主任 

朱文成  县发改局局长

王允强  县民政局局长    

董兆清  县财政局局长 

高圣明  县国土局局长 

宗可东  县住建局局长 

田茂林  县水务局局长 

于海军  县审计局局长 

李方国  县农业局局长

蔺  忠  县环保局局长 

王新忠  县规划局局长 

荆  斌  县房管局局长 



张江云  县建管局局长

何玉金  索镇政府镇长 

田美锋  唐山镇政府镇长 

任朝宇  田庄镇政府镇长

黎  芳  新城镇政府镇长

王开永  马桥镇政府镇长

荆茂田  荆家镇政府镇长

张  超  起凤镇政府镇长

周  刚  果里镇政府镇长 

田召羽  城区街道办事处主任      

县旧村改造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房管局，荆斌同志兼

任办公室主任。

 


